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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3 3 3 3   

台商企業與東南亞專題 3 3 3 3

論文寫作 6 6 3 3 3 3

東南亞語言(一） 2 2 2 2

初級東南亞

語言類別課

程

東南亞語言(二) 2 2 2 2

初級東南亞

語言類別課

程

東南亞專題研習 3 3 3 3 (3) (3)

赴東南亞在

當地時間至

少60天，得

累計計算。

上下學期皆

會開課

合計 19 19 5 5 5 5 6 6 3 3

東南亞政府發展與變遷 3 3 3 3

東南亞社會發展與變遷 3 3 3 3

東南亞少數族群 3 3 3 3

東南亞華人社會 3 3 3 3 全英授課

東南亞文化與文明 3 3 3 3 全英授課

中國與東南亞 3 3 3 3 全英授課

台灣與東南亞 3 3 3 3

東南亞移民在台灣 3 3 3 3

東南亞區域關係 3 3 3 3

東南亞政府專題 3 3 3 3

東南亞社會專題 3 3 3 3

合計 33 33 9 9 12 12 6 6 6 6

東南亞企業發展 3 3 3 3

東

南

亞

企

業

與

產

業

模

組
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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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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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

組

上 下 上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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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
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科目學分表

107學年度入學適用

106年3月27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

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

學

分

數

時

數

開課年級

備註

一 二



東南亞產業發展 3 3 3 3

東南亞區域經濟 3 3 3 3 全英授課

東南亞經濟政策 3 3 3 3

國際企業 3 3 3 3 全英授課

東南亞企業專題 3 3 3 3

東南亞產業專題 3 3 3 3

台商個案研究 3 3 3 3

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 3 3 3 3 全英授課

東南亞行銷與市場研究 3 3 3 3

30 30 9 9 9 9 6 6 6 6

東

南

亞

企

業

與

產

業

模

組

合計

1.本所學生需修滿至少34學分：包括19必修學分（含論文寫作6學分）+模組課程15選修學分，並通過資格考及

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始得畢業。

2.語言課程：

-需擇一語種，選修大學部之初級東南亞語言類別課程，並修滿合計4學分，以抵修本碩士學位學程之「東南亞

語言(一)」、「東南亞語言(二)」。

-過去曾修習本校大學部之初級東南亞語言類別課程，得抵免本碩士學位學程之「東南亞語言(一)」、「東南

亞語言(二)」，抵免至多4學分。但預修之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，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

數。

-取得東南亞語言類別初級以上證照，或經本碩士學位學程東南亞語言門檻相關考試通過者，得抵免「東南亞

語言(一)」、「東南亞語言(二)」。

3.模組課程共15學分中，同學可修習大學部之中級東南亞語言類別課程，至多抵修3學分。

4.選修課以當學期開課為主。

5.赴東南亞姊妹校擔任交換研究生，最高抵免畢業所需學分以9學分為上限。

6.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，須通過「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所訂之倫理教育課程。

模

組

課

程


